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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法 律 文 化 探 析

毛鉴明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西方人一直深受自然法
观念的影响，相信法律是由上帝或上帝之理性所造，是上帝或
某种更高级的自然命定在俗世人间的体现。为何此信奉上帝
之宗教能够对法律制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法律文
化的内核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从《圣经》的角度，来揭示西
方法律文化的冰山一角，从而揭示法律和道德、宗教等上次建
筑深层次互动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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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中讲道，上帝创造了人类，后人类又堕落，所以颁
布了法律给人类。人既然是上帝所造，就必须服从上帝所立之
法，因此，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法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
上帝的信仰，而不只是一种外在的实用工具。《圣经》帮助法律

在民众心目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的实践亦使神
圣的《圣经》文化进人人们日常行为领域当中，从而对西方文
明和西方法律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契约文化
    契约是一种古老的法律文化，古犹太人的《圣经》中就早

已存在契约文化的身影。《圣经》本身就是上帝与犹太人的契
约。上帝在创造人类以后，看到人的堕落，就拣选了犹太人，来
传扬赦罪之道。犹太人什么时候顺服上帝，上帝就赐福给犹太
人;犹太人什么时候不顺服上帝，上帝就降灾难给犹太人。
    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契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摩西十

戒”了。《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载的摩西十戒是:
    1.除了耶和华之外，不能信仰其他神。
    2.不可崇拜任何偶像。

    近代科学产生以来，显示出了强大的促进生产和社会进
步的力量，许多思想家都把科学方法作为寻求真理的唯一方
法来接受，形成了一种“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对近代中
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面临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如何学习西方

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方向，从洋务派、维
新派到严复，无论对西方制度的评价如何，却都主张学习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这股潮流到五四时达到了顶峰，人们在诸如
精神、教育、道德、人生观等词之前加上“科学”二字，试图把科
学纳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认为科学可以决定一切，中国掌握了
科学就能富强。而这种唯科学至上、对科学盲目崇拜的思潮却
很难说是一件好事，正如郭颖颐所说:“说科学的发现和应该
崇拜是一回事，而说所有人类的生活和行为都能用纯科学的
语言来表达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以张君肋为代
表的玄学派提出了“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命题，企图把人
生观从科学中解放出来。正如张君动所言，在国内七呼科学万
能的“空气之中，我乃以科学能力有一定界限之说告我青年同
学，其为逆耳之言，复何足异”。在论战中，张君肋从没否认过
科学的作用，他在《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中指出:“世界人
类既因科学进步而大受益处，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来不知求真，
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识的国民，可以拿来当作血清剂来刺激我
们的脑筋，来赶到世界文化队内去。中国惟有在这种方针之
下，才能复兴中国的学术，才能针贬思想懒惰的病痛。⋯⋯我
们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我近来很
想在欧洲各国调查其科学发展之成绩，以为我国借镜之资。”
由此可以看出，张君肋深知科学对于中国的意义，从没反对过
科学。
    综上所述，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之中，玄学派只是企图

从“唯科学主义”中解放人生观，同时科学派没能解决玄学派
提出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核心问题“科学能否支
配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上，玄学派无疑是胜利了，人作为主体
不仅是理性的，更是情感的，只用科学的因果律和决定论是难
以完全解释各种不同的人生观的。
    二、玄学派的回响—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尽管在论战中科学派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但人生观问

题并没得到解答。而玄学派尽管在论战中处于劣势，但他们提
出的要在区别科学与玄学界限的基础上重构本体论，以解决
人生观，却日益闪烁着光辉，张君动在《人生观》中的人生哲学
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核心内容。直到今天现代新儒学的声音

一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回响。
    现代新儒学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学说

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以寻求中国社会出路，至今已
走过了80余年。在20年代有梁漱溟、张君动、熊十力、冯有兰、贺
麟，在50年代至70年代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80年代，一批宣
扬“新儒学”的中青年学者不仅登上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舞台，
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著名的学者如余英时、
杜维明、蔡仁厚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社会发展道路的
选择、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由于现代
新儒学继承了玄学派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反对吸收西方科
学文化的传统，才具有了如此强的生命力。相反，以丁文江为代
表的自由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却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
是否也已说明了玄学派比科学派有更大的合理性呢?
    三、救亡压倒启蒙:玄学派论战失败的原因
    无论从科玄论战的过程还是日后现代新儒学的活跃，说

玄学派失败都是牵强的，如果坚持说玄学派“失败”了，那它也
只是败在了当时中国救亡的社会现实之下。
    玄学派提出的“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等论断尽管比科

学派简单的决定论要深刻，但在这场论战中更多的人站在了科

学派一方，这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二十世纪的中国面
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伴随着西方的侵略，西方的先进科技也
进人了中国，并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中国要强盛就
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自强。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理性的
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
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正如李泽厚所说“救亡课题是更容易
接受一种有客观规律可寻的‘科学’解释和指导的。于是‘救亡’
又一次压倒了一切”，对一个危机重重的国家来说，富强才是当
务之急。
    那么救亡之后呢?一个民族要延续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传统，没有传统的现代性无疑是危险的。这样看来，玄
学派的观点在今天无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当我们面对国人
陷人信仰危机的现实，跳出救亡的羁绊，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待
玄学派，重新审视这场论战，孰是孰非已然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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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
    4.当守安息日为圣日。
    5.当孝敬父母。
    6.不可杀人。
    7.不可奸淫。
    8.不可偷盗。
    9.不可作伪证陷害人。
    10.不可贪婪他人的财物和其他一切。
    摩西十戒里包含了人类早期法律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它的表现形式不是通过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立法，而是
通过上帝与人订立契约的方式来体现，这就赋予了法律以神
圣性和相互在责任上的关联性。另外，法律不仅仅是“他律”
的，同时也是“自律”的。摩西十戒，在《圣经·旧约·申命记》中
又被再次重申，并和其他申命契约书一道载于律法书中，并存
放在约柜里。为使人类不忘自己与上帝的契约，增强遵守律法
的自觉性，申命契约书每隔七年必须从约柜中拿出，在人们面
前重新宣读一次。这种对法律的内心的虔诚和守法的自觉，为
后来西方社会的法治的实现，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
滋养。
    当然，任何法律的实现和契约的遵守，都不可能离开强制

力这一后盾。强制性对于法律的意义，如同内心虔诚和自觉对
法律的意义。由于始祖的原罪，上帝并不相信人类。他为了使
人类遵守契约和律法，常常以暴力为手段。在《圣经·旧约》中，
类似下面的话语随处可见:“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
们背约的仇。”所以，犹太人常常对因不守契约和律法所导致
的后果进行自觉的反思，这种反思促使守法的精神和契约至
上的观念日益深人人心。
    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关系中，《圣经》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为父，众人皆兄弟”，因此，所有
的人都是平等的，上帝的仁慈和爱对任何人都一样。上帝是全
人类的上帝，每个人的价位和机遇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
一生中除了欠上帝的，不欠任何其他人的，人们有追求幸福的
同等权力。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相互负责，相互尊重，享受同
样的平等与自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贯彻《圣经·旧
约》的始终，并被犹太拉比在传道时反复宣讲。因此，这一观念
可以说是根植于犹太人的心中。即便是在犹太社会的实际生
活中，人与人的平等程度，其中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程序，犹
太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也较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类型
所表现出来的要高得多。既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任何
人就都无权为其他的人立法，任何人都无权以自己的标准来
判定他人行为的是与非、善与恶、罪与非罪、正义与非正义。所
以，犹太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同，它的一个坚定的理念就
是立法只能来自上帝，唯上帝是立法者、统治者和正义的法
官，其他任何人都不可妄立法律，因为上帝已将法律赋予了每
一个犹太人。上帝的法律是为全体犹太人制定的，不是某个
人、某些人的意志和特权。法律属于全体公众所有，应该为全
体公众掌握，并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它、实现它。因此，在犹太人
的观念中，既然上帝的法律已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人们
只要严格遵循它就能获得社会的良好秩序和人生的福扯，那
么国王的设立就没有必要了。故《圣经·旧约·诗篇》上说，当人
们抄写、学习、研究《律法书》时，便会感觉到这些律法中有一
种妙不可言的快乐:“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
可为有福。”

    上帝的法律人人必须遵守，谁也无法例外在犹太人的观
念中，法律是牢固不变和绝对必要的，无人能允许不遵守它，
也无人能逃过它的审判。正义与罪恶是上帝树立的一对衡量
标准，它们对任何人都持同样的评判尺度。无人能凌驾于法律
之上，国王、法官、公众都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行
事，即便是上帝也是如此。因此，而对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超
越它、违反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此，从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便合乎逻辑地导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犹太法
律文化中的那些重要观念和制度，对后来西方社会法治化的
开启和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自然法思想

    最先提出自然法思想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他们提出
了最早的自然法思想，他们还为自然下了定义:自然是指物质
世界，是某种元素或规律的结果，后来将它扩大到人类的思维
惯例和希望。随后将自然法定义为最高的法律，就这样最早的
自然法被提出了。它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于一个国家具体法律
制度之外的一种较高级的法律。自然法是永恒存在、普遍不变
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很少有法学家重视或注意到《圣
经》里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理论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实在法与某种关于法

律的思想之分离。神法与实在法的区分是这样一种分离。在摩
西时代，这种分离并不显著。摩西既是犹太人的民族首领，又
是犹太人的宗教首领。所以，摩西十诫既可称为实在法又可以
称为神法，或者说是世俗法与宗教法的统一。这时产生不了自
然法的思想。公元前1025年犹太君主国得以建立，第一个国工
是扫罗。在国王统治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是由神职的“士师”领
导的。扫罗时代的宗教头领称为撒母耳。从那个时候开始，宗
教就有了神权与世俗权的斗争。抵御外族人的人侵是以色列

君主国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扫罗的行为惹起了期望保持幕
后操纵王权的撒母耳的不快。不久，出现了野心勃勃的大卫。
在撒母耳的怂恿下，大卫巧弄权术最后取代了扫罗，而扫罗自
刻身亡。这种神权与世俗权的斗争在后来的西方基督教社会
一直延续下来。按《新约》记载，耶稣在传道时遇到一些巧言之
人。他们问耶稣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他们该不该向世俗
工权纳税。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就对他们说:“该撒的物当归
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就是罗马皇帝凯撒的另外一
种翻译。耶稣的意思是该神管的事应该由神职人员处理，世俗
的事应该由国王去管。耶稣后来解释说，遵守王权，是因为权
的权力也来源于神。“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据《新约》中《使徒行传》记载，圣保罗在希腊曾经与“以

彼古罗”和“斯多亚”的学派争论过。“以彼古罗”和“斯多亚”
实际上就是“伊壁鸿鲁”和“斯多葛”。因此，圣保罗受他们的
影响，提出自然法的思想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耶稣也好，
保罗也好，他们都没有提出“自然法”这一概念，而是用其他
的术语表达出来。耶稣的解释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然后是“爱人如己”。保罗的解释是“义”和“信”。他说:“神
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可
以说他们所谓的“爱”、“公义”、“诚信”即是与“律法”相对的
自然法。在这两者的关系上，保罗有较多的论述。首先，信与
律是一致的。他举例说，没有律法的非犹太人如果顺着本性
行法律上的事。虽然他们没有律法，但是结果与有律法的人
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即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换言之，外
在的法律与内在的本性实际上是一致的。其次，当信与律发
生冲突时，信高于律。保罗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能
够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为这个律法，而是因为信而得到的
义。信与律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以信害法，而是信对律进行补
充和充实。“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另外一个方面:律法是福音的先声。保罗解释道，人类在没有
因信得救之前，受着律法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律法是人
类训蒙的师傅，它引导人们到基督那里，使人因信称义。而
且，如果人凭着信就可以得救时，人们就可以不受律法的阻
碍了。保罗对信与律的分析已接近自然法论者对于自然法与
实在法的论述，所不同的是，保罗作为一个圣徒，将自然法加
上了上帝的光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中的法律文化对西方法治文

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精神信仰的土壤。对其中蕴涵的法律
思想的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对于我国法治文明建设将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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